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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作光荣 
劳工部 

《规范性决议》 – 年度：1997 年 

 

1997 年 04 月 29 日第 1 号《规范性决议》 

对外国高级教授或科研人员以及 

科学家等人士发放签证。 

    全国移民事务委员会，系依据 1992 年 11 月 19 日第 8.490 号法律明文规定而成立，现
依法行使 1993 年 06 月 22 日第 840 号《政令》所授予的法定职权，特此决议如下： 

 

第一条：当外国高级教授、技术或科研人员以及科学家等人士希望在公立或私立教育机构内、
或科研调查以及科学技术等机构内进行相应的活动时，可准予发放临时、或永居签证。 

    第 1 段：发放临时签证的条件是：必须受官方服务机关聘任，并经相关承诺书件以确
证真实或，签订《劳务合同》并且其规定的相关任职、工作活动等期限最长为两年的。 

    第 2 段：发放永居签证的条件是：上一段所规定的条件中，其约定的相关任职、工作
活动的期限得超过两年以上的。 

 

第二条：得由申请方机构面向劳工部提出临时或永居签证的申请，其相应的表格文件上应包
含有本劳工部所下达的相关指示。 

 

第三条：涉及高级技术以及科研人员的细节，劳工部可径行听取科技部、或其它在专业范围
内适格的政府机关，有关于其职务工作在国内是否适宜国情之意见。 

 

第四条：劳工部将向外交部传达准予发放工作许可的通知，此为该类签证发放的前提要件。 

 

第五条：临时签证的持有人，在可证明其受官方服务机构的委任或聘任期超过两年以上，并
当符合其它相关法律规定时，则可向司法部提出将之转永久化的申请。 

 

第六条：本《规范性决议》自颁布日起即生效，并另废除 1995 年 01 月 31 日第 36 号《规
范性决议》的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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